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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請各大專校院邀請校外學者專家、特定人士、演藝人員蒞

　　　校參與各項演講暨活動演出情事時，應以教育目的為優先

　　　考量，以維護學生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與人格

　　　發展權，並應避免性別偏見及性別歧視，俾增進學生之健

　　　全人格發展與共同營造友善校園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依據中華民國全國家長會104年1月30日(102)滿字第10401

　　　30A號函(如附件)辦理。

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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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育部來函說明邀請校外學者專家、特定人士、演藝人員蒞校參
與各項演講暨活動演出情事時，應以教育目的為優先考量，以維護學
生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，並應避免性別偏見
及性別歧視。
二、奉核後，擬以公告信轉知本校教職員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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